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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济区长兴路街道办事处文件

长兴〔2010〕75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长兴路街道办事处
关于印发《长兴路街道办事处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

的通 知

办事处各部门：

《长兴路街道办事处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已经街道办事处研究

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二〇一〇年九月十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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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兴路街道办事处投资项目管理办法

为规范办事处投资项目管理，合理控制投资成本，确保工

程质量，提高资金使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，根据有关法

律、法规和省、市、区有关规定，结合办事处实际，特制定本

办法。

一、严格贯彻执行惠济区人民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的有

关规定。

二、30 万元以上（含 30 万元）的投资项目必须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》及有关规定由区政府统一实行公开招

投标。建设单位不得将投资项目化整为零规避公开招标。

三、30 万元以下至 10 万元（含 10 万元）的投资项目工程

预算可进行简易招标。简易招标程序为：至少要有三家有资质

的公司竞标；招投标项目工程必须由办事处领导班子研究通

过；招投标手续及会议纪要限期报区政府采购办备案。

四、3万元（含 3万元）至 10 万元的的投资项目工程，由

办事处投资项目管理工作领导小组集中实施会审。

五、3万元以下的投资项目工程，由办事处投资项目管理

工作领导小组实施会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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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各项工程项目完工后，由办事处投资项目管理领导小

组验收。经验收合格，一切手续齐全后，由主管、分管、主要

领导签字后方能进行资金的拨付。

七、本办法由长兴路街道办事处投资项目管理工作领导小

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人大、政协、纪工委进行监督、指导，财

政所负责资金的拨付工作。

八、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本办法未尽事宜，按照国

家、省、市、区相关规定执行。

附件：

1、长兴路街道办事处投资项目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2、长兴路街道办事处投资项目管理流程图（30 万元以下）

3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惠济区政府投资项目管

理办法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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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经济管理 项目 投资 管理 通知

惠济区长兴路街道办事处 2010 年 9 月 1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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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长兴路街道办事处
投资项目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耿志国 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

副组长：康卫军 人大、政协工委主任

刘宝通 党工委副书记、纪工委书记

王广庆 办事处副主任

毛玲霞 纪工委副书记

成 员：师刘伟 办事处主任助理、党政办主任

陈建利 财政所所长

车楠楠 人大、政协工委办公室主任

付立志 农财管理中心主任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地点设在 213 房间，由毛玲霞

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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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长兴路街道办事处投资项目管理流程图
（30 万元以下）

项目立项 项目招投标工作 项目验收项目实施 项目资金的审核拨付

项目领导小组建设单位
施工单位

领导班子研究建设单位 财政所


